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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259][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陕西省慈善联合会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慈善联合会、陕西省公益慈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建纲、薛引娥、杨林、田中智、王迁、荆波、徐永华、肖雨晴、李巧霞。
本文件由陕西省慈善联合会负责解释。
本文件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陕西省慈善联合会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六路中清大厦
邮编：710065
电话：029-891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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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NEW_STAND_NAME]慈善助学指南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0377][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39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100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77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0663]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提出了慈善助学与校协作、申请条件、申请程序、借款合同、发放借款、终止借款、还款期限、免除还款、违约处理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公立高级中学学生、职业学校学生。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9787][bookmark: _Toc8163][bookmark: _Toc30109][bookmark: _Toc25903][bookmark: _Toc8876]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9891][bookmark: _Toc5914][bookmark: _Toc19876][bookmark: _Toc813][bookmark: _Toc9777]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 慈善助学
慈善组织设立助学基金或者专项资金，开展无息借款助学项目，资助公立高级中学、职业学校符合条件的学生完成学业。
[bookmark: _Toc16853]与校协作
慈善组织与学校建立协作关系，通过学校及时了解借款人在校期间遵法守纪、学习和日常消费等情况，为需要借款的学生提供服务。
[bookmark: _Toc26235]申请条件
申请无息借款须具备以下条件：
借款人家庭经济困难，且未享受免学费政策或者助学金的；
借款人为未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公立学校的学生；
借款人品学兼优，热心公益；
借款人法定监护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bookmark: _Toc4934]申请程序
申请组织
借款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或者正在就学的在校学生，可以向户籍所在地或者学校所在地开展无息借款助学项目的慈善组织提出借款申请。
申请材料
借款人向慈善组织提供以下材料：
借款申请书；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或者在读学校的证明；
借款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未满18岁借款人的法定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借款人所在地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金额
申请借款金额不超过当年学校收取的金额，寄宿制学校还包括住宿费、生活费
借款审核
慈善组织对借款材料进行审核，对借款人的品学状况、家庭收入等进行评估，并可要求借款人补充相关材料和进行面谈。
借款合同
慈善组织同意借款的，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人不满18岁的，由借款人与其监护人共同签署借款合同，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时应承诺：遵纪守法，努力学习，按期还清借款，支持和参与慈善志愿者活动，尽己所能，扶老助残，纾困帮弱，服务社会。
借款合同可以进行公证。
[bookmark: _Toc4994]发放借款
非寄宿制学校，慈善组织按照收费规定和学费标准向学校交纳学费，再按学期发给个人生活补贴。
寄宿制学校，慈善组织按照收费规定和收费标准，先向学校交纳学费、住宿费，再按学期发给个人生活费。
[bookmark: _Toc31732]终止借款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的，慈善组织终止借款：
借款人荒废学业、中途退学的；
借款人日常消费远高于其他同学平均水平的；
借款人在银行办理了助学贷款的；
借款人违法违纪被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
其他需要终止借款的情形。
[bookmark: _Toc2456]还款期限
如期还款
借款人高中或者职业学校学制年限结束后2年内还清借款；未还清借款的，第3年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第5年还清借款本息。
借款人考上大专院校或者研究生，学制年限结束后2年内还清借款；未还清借款的，第3年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息，第5年还清借款本息。
借款人出国留学或者定居，出国前须还请借款。
延期还款
还款到期后，借款人因未能就业或者个人收入较低，经本人提前一个月申请，慈善组织可以延长还款期限至学制年限结束后第8年还清借款本息。
[bookmark: _Toc28274]免除还款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的免除还款：
借款人患重大疾病或者伤残无力还款的；
[bookmark: _Hlk194568417]借款人服兵役期间获得二等功或者两次三等功（一次三等功还款减半）的；
借款人被授予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借款人见义勇为获得设区以上政府表彰的；
其他依法应当免除还款的情形。
[bookmark: _Toc11909]违约处理
借款人未按慈善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借款，且无正当理由的，慈善组织发函催促还款，两次发函借款人仍不还款的，慈善组织可以在网上公布其违约情况；借款人仍拒不还款的，慈善组织可依法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6810]借款档案
慈善组织建立借款档案，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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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61]
（资料性）
慈善助学借款申请表（范本）
编号：                                                   年  月  日
	借款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监护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就读学校
	

	借款组织
	

	借款金额
	学费
	
	住宿费
	
	生活费
	

	家
庭
情
况
说
明
	

	
村（居）民
委员会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16446]
（资料性）
慈善助学借款合同（范本）

甲方(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_甲方监护人：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出借人)：_________________
丙方(学校方)：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因家庭困难，向乙方申请借款，用以交纳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乙方为了支持甲方完成学业，同意向甲方出借上述费用。
甲、乙双方在丙方见证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达成以下借款协议：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总计_______元整，其中学费_______元整，住宿费_______元整，生活费_______元整。
第二条  付款方式，乙方在本学期/年开学之前_____日将甲方学费、住宿费交给丙方，生活费交给甲方本人。丙方将收款发票交给乙方。甲方还请借款以后，乙方将收款发票交给甲方。
丙方收款账户：
甲方收款账户：
第三条  甲方学制年限结束之日起2年内无息还清借款本金；逾期未还部分，自第3年起按同期LPR计算，最长不超过2年还清借款本息。
第四条  甲方考上大专院校或者研究生的，待学制年限结束后2年内还清借款本金；逾期未还部分，自第3年起按同期LPR计算，最长不超过2年还清借款本息。
第五条  甲方退学、出国留学或者定居，出国前须还请借款。
第六条  甲方因未能就业或者个人收入较低，经本人申请，乙方可以延长还款期限至2年内还清借款本息。
第七条  甲方有下列情形的，乙方终止借款：
（一）荒废学业、中途退学或者被学校开除的；
（二）甲方存在明显超出必要限度的奢侈性消费，经丙方书面证明属实的，乙方有权终止借款；
（三）在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助学贷款的；
（四）违法违纪被给予严重警告或者被处以拘留行政处罚的； 
（五）其他需要终止借款的情形。
第八条  甲方有下列情形的免除还款：
（一）患重大疾病或者伤残无力还款的；
（二）服兵役期间获得二等功或者两次三等功（一次三等功还款减半）的;
（三）被授予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四）见义勇为获得政府表彰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免除还款的情形。
第九条  甲方未按慈善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清借款，且无正当理由的，乙方发函催促还款，两次发函甲方仍不还款的，乙方可以在网上公布甲方违约情况；甲方仍拒不还款的，乙方可依法提起诉讼。
第十条  甲方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有义务督促甲方遵纪守法，努力学习，并对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十一条  乙方与丙方保持联系，了解甲方在校期间遵法守纪、学习和日常消费等情况。丙方及时向乙方提供相关情况。
第十二条  甲方同意丙方向乙方提供其与借款相关的学习、生活及纪律情况，并承诺：遵纪守法，努力学习，按期还清借款，支持和参与慈善志愿者活动，尽己所能，服务社会。
第十三条  甲方、乙方、丙方共同约定，因本协议产生争议的，由乙方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四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借款人）：________________ 甲方监护人：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出借人）：_________________
丙方（学校方）：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_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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